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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 火

辽 朝
“

治 契 丹 与 诸 夷 之 法
”

探 源

李 锡 厚

卜

辽朝 “ 以 国制 治契丹
,

以汉 制 待汉 人” 1 。

就法 律制 度 而 言
,

所谓 “ 国 制 ” 即它的 “ 治
契丹 与 诸夷 之 法 ” ,

此法 虽 然 基 本 上可 以 说是 契丹 固 有制 度
,

但 又 不尽 然
。

因为 我 们 除 了

在 与契丹有 密切 关 系的 突厥
、

乌桓和 鲜卑 等族 的制度 中可寻得 其 渊 源外
,

同 时 还 可 发 现
,

它之所以 能逐 渐系统 化
,

主 要 是 借鉴 唐
、

五代 制度的结 果
。

契 丹 “ 国 制 简朴” 2 ,

而且这 方面的文 献资料 又实 在少 得 可怜
。

我 们 只 能参证 北 方 其 他

游 牧 民族的传 统 制度
,

才 能知 其大略
。

据 《魏 书》 卷 n l 《刑 罚 志 》 记 载 : “ 魏 初
,

礼 俗
纯 朴

,

刑 禁疏 简
。

宜 帝南迁
,

复置 四 部大 人
,

坐王 庭 决 辞讼
,

以 言语 约束
,

刻 契记事
,

无 图
圈考讯之 法

,

诸犯罪 者
,

皆 临 时决 遣” 。

契丹 是 从鲜 卑宇 文 部中分 化 出 来的
,

是 当时北 方诸游 牧民 族 中较 为后进 的 一部分
, “多

为寇 盗” 3 , “ 其无 礼 顽 嚣
,

于 诸夷最 甚” 气 中 国 古 代 以礼 入 法
, “ 无 礼 ” 亦 即 没 有 法

制
。

直至 阿 保 机即 汗 位之 初 ; 也 就是 沿袭鲜 卑人 的古 老传 统
, “ 犯罪 者 量轻重 决之 ” “,

亦
即 “ 临时 决 遣 ” 。

当时 不得 不如此
,

因为直 至神 册五年 ( 9 2 0 )
,

阿 保机 “始制 契丹 大字 , ‘,

在此 之前
,

契丹人 亦 是 处在 “ 刻 契记事 ” 的阶 段
,

无文 字
,

当然 也就没 有可 以 用 来准 确 定罪

量刑 的成文 法
,

而 只 能 “ 以言语 约 束 ” 。

当 阿保 机遭到 他的 几 个兄 弟反对时
,

他 为 惩 治 “诸 弟逆 党” ,

曾 “权 宜 立 法 ” 。

据 《辽
史》 卷 6 1《刑 法 志 》记 载

,

这 一不成 文踌大致 有这 样几 项 规定
: “ 亲王 从 逆

,

不磐 谙甸 人
,

或

投 高崖杀之 ; 淫 乱不轨 者
,

五 车辕杀 之 ; 逆 父 母者 视此 ; 汕置 犯 上者
,

以 熟 铁锥 春 其 口 杀

之
。

从 坐者
,

量罪 轻重 杖决
。

,,,

契 丹人 的这一不 成文法 最基 本的 特点
,

是刑 罚 具 有不 确定性
。

仅从 《辽史 》 卷 1 《太祖
本 纪 马所 记的具体 史实 中 即可 发现

,

光 是死 刑 就有许多 种
:

碟 辽太 祖七年 ( 9 13 ) 六 月
, “ 以 辖 赖 县人扫 古 非法 残 民

,

碟之” 。

生 埋 “ 获逆 党雅 里
、

弥里
,

生埋之 铜河 南轨 下,,
。

射 鬼箭 “ 以 养子 涅 里 思 附 诸 弟叛
,

以 鬼 箭 射 杀之 ” 。 ’

投 崖 “ 以夷离 茧涅 里 衰诸 弟叛
,

不 忍显 戮
,

命 自投 崖而死 ” 。

诛 同 年 十月
, “ 乙 室 府人 迪里古

、

迷骨 离部人 特里 以从逆 诛” 。

绞 辽太祖八 年 ( 9 1 4 ) 正 月
, “ 前于越 赫底 里 子解 里

、

刺 葛辖 刺 已实予逆 谋
,

命 皆

纹之
。 ”

弃市 同 年 七 月
, “ “有 司 上诸帐 族与 谋逆者三 百余 人罪 状

,

音弃市” 。

以上 这些 刑罚
,

其中 一 部分是 契 丹特 有的
,

如
“射 鬼箭” 、 “生 埋” 及 “投 崖 ” 等

。

在
后 来的立 法中 ,

都有条件地 予 以 保留 了
。 _

神册 六年 ( )
,

阿 保机 “ 诏大 臣定治 契丹及 堵夷之 法
,

汉 人则 断 以 《律》 、 《今》 ” 名,9 21



所谓 《律》
、

《令 》 即 《唐律》
、

《唐令》 ,

亦即 唐代 的法 典
。

当时
,

契丹 已 创制文 字
,

因

此
,

与 《唐律》
、

《唐 令 》 相对 应 的 “ 治契丹 及 诸夷 之法 ” ,

当是一 部契丹 王 朝 自 制 的 法

典
。

遗 憾的 是 直至 今 日
,

契丹文 字仍 是一个 未解 之迷
,

关 于 这 部 法 典的 线 索
,

更 是 无 从 查

考
。

但 是
,

从一 系列相 关 的 历 史事 实中仍 可 发 现 这部 “ 治 契 丹 及 诸 夷 之 法 ” 的 基 本 特点
,

也

就是 它 一方面 保留 了 北方游 牧 民 族的 某 些 传统
,

同 时 又 深受唐 朝 法 律的影 响
。

第一
,

自阿 保机 立 法 以后
,

刑 罚 的 不确 定性有 所减 少
。

恩 格斯 曾论 及 “规 定 得明 确 的法
兰 西法 律 和 含 糊 的普 鲁 士 邦法 的 不 确 定 性 的 本 质差 别 ” ’。

《唐 律》
、

《唐 令 》 与 契 丹 法 律

的差 别 也在 于 此
。

由于 受 唐朝法 律 的 影响
,

契丹 法 律也 逐 渐 开 始 有 了 明 确 规 定
,

例 如 《辽

史》 卷61 《刑 法志 》 载 : “ 死刑 有绞
、

斩
、

凌 迟 之属 ” ,

然 而 “又 为袅碟
、

生痊
、

射 鬼 箭
、

炮 掷
、

支解 之 刑
,

归于重 法
,

闲 民 使不 为 变 耳
。 ” 不 过 这 些 “ 重 法 ” 只 是 间或 行 之

。

例 如
“ 生瘫 ” ( 即 “生 埋” )

,

当 圣 宗在 位时
,

仅 出 现一 次
。

据 《辽史》 卷 14 《圣 宗 本 纪 》 载
,

那

一年五 月
, “ 幽 皇 太 妃 胡晕于 怀州

,

囚 夫 人 夷懒 于 南京
,

余 常 皆生 座 之 ” 。

射 鬼箭 则 只 是 用

于出征 及还 师 之际
,

以 敌 探
、

俘虏或 死 囚为 之
。

直 至 辽 末
,

天 柞濒 临败 亡 之 际
,

才又 滥 施这

类重 刑
。

据 《辽史 》 卷62 《刑 法 志 》 载
: “ 赏罚 无 章

,

怨 诺 日起 ; 剧 盗 相 挺
,

叛 亡 接 踵
。

天柞大恐
,

益 务 绳 以 严酷
,

由是投 崖
、

炮 掷
、

钉 割
、

蛮杀之 刑 复兴 焉
。

或 有分 尸 五 京
,

甚者

至取 其心 以 献祖 庙
。

虽 由天 柞救 患 无 策
,

流 为 残 忍
,

亦 由祖 宗 有 以 启之 也 ” 。

第二
,

除死 刑之 外
, “ 治 契 丹 及诸 夷 之 法” 规 定 的其 他 刑 罪 也 较 《唐 律》 为 重

。

上 引
《辽史

·

刑 法 制》 所 云 乎淫 乱不轨 者
,

五 车 辕杀之 ” ,

与突 厥 法 律 规定 “ 淫 者
,

割 势 而 腰 斩

之 ” 王。相 似
,

而 在唐 朝
,

这类犯 罪 所 处刑 罚 却 要 轻 得 多 : “ 诸 奸 者
,

徒一 半
,

有 夫 者徒二年
。

杂 户
、

宫户 奸 良人者
,

各加 一 等
。

即 好官 私奴 脾者
,

杖 九 十
。 ” 二1

此 外
,

还 有些 在 中 原 早
已 废止 的酷刑

,

辽 仍 行 之于契 丹 族
。

辽穆 宗 应 历 十 二 年 ( 9 62 )
, “ 国 舅 帐 郎君 萧 延 之奴海 里

强 陵 拽刺 秃 里 年 未 笋之 女
,

以 法 无 文
,

加之 官 恶
,

仍 付 秃 里 以 为奴
。

因著为 令 ” 王2 。

尽 管此

令 适应范 围 可 能仅 限 于奴 隶
,

并不 包 括 良人
,

但 辽 有宫 刑
,

则 是确 定 无 疑的
。

应 当指 出
,

这
一 酷刑

,

中原 地 区早 在 魏
、

北 齐时 即 已经 废止 了
。

西魏 大统 十三 年 ( 5 4 7 ) 诏
, “ 自今 应 宫

刑 者直没 官
,

勿 刑 ” 工“ 。

接 着
,

北 齐在天 统 五 年 ( 5 6 9) 亦 诏
, “ 应 宫 刑者 普 免刑 为官 口 ” 工气

沈家 本在 系 统考 察 了这 种 酷刑 废止 的 过 程之 后
,

得 出 结 论 说
: “ 大 统 十 三 年在 齐天 统 五 年之

前 二十余 年
,

其 免者止 西 魏 一 隅
。

天 统 诏 免 宫 刑
,

于 是 北朝 无 此刑
,

而 南 朝 所 未 及 也
。

至

隋
,

承齐之 后
, 《开 皇 律》 亦 无 宫 刑

。

迫 平 陈 之 后
,

区 夏混 一
,

自是 遂无 宫 刑 矣
。 ” 又6 但

是
,

隋以 后 无 宫 刑
,

仅 限 于 内地
,

并不 包 括 契丹 等边 疆 少数 民 族
。

辽 在中原废 止 此 刑 之 后四

百 余 年
,

复又 行 之 于 契丹 族
。

第三
,

契丹 刑 法制 度 具有 明 显 的不 健全性 质
。

早 年
,

他们 是继 承 鲜卑 由 “ 四 部大 人
,

坐
王 庭 决 辞讼 ” 的传 统

,

由 氏 族贵族 会议 断 狱
。

太 祖八 年 ( 9 14 )
, “ 于 越率 懒 之 子 化 哥 屡 蓄奸

谋
,

上每 优客之
,

而反覆不 俊
,

召 父 老 群 臣 正 其罪
,

并其子 戮之
,

分 其财 以 给卫 士 ” 工6 。

后

来
,

辽朝 北 面 官中 虽 有专掌 刑 狱 的夷离 毕 院
,

但 狱讼 并非 由 这一 机 构专决
。

据 《辽 史 》 卷61
《刑 法志 》 载

: “ 故 事
,

枢 密 非 国 家 重 务
,

未 尝 亲决
,

凡 狱讼 惟 夷 离毕 主 之
。

及 萧合 卓
、

萧

朴相继 为枢 密 使
,

专 尚 吏 才
,

始 自听讼
。 ” 宰辅之 臣 亲决 欣讼

,

当 与契 丹 传 统 有 关
,

而 与

唐朝 专 门 由 刑 部
、

御 史 台
、

大 理寺 审理 狱讼 者不 同
。

此 外
,

契 丹 刑 法 制 度 不 健 全
,

还 有一 个
重 要 例 证

,

那就 是有 同 罪 不 同 罚 的 情 况
。

《辽 史 》 卷61 《刑 法 志》 载
: “世 宗 天 禄 二 年

,

天

德
、

萧翰
、

刘哥 及其 弟盆 等谋反
,

天 德伏 诛
,

杖 翰
,

流 刘 哥
,

遣 盆 都使 辖 戛斯 国
。

夫 四 人 之
罪 均 而 刑异

。

辽 之 世
,

同罪 而 异 论 者盖多
。 ”

第 四 ,

由 于 辽 朝 的 “ 治 契丹 及 诸 夷之 法 ” 不健 全
、

不 完 备
,

所 以始 终 与 《唐 律》 并行
。

《唐 律》 适 用 于 契丹 等部族 中
,

由来 已 久
。

神 册 立 法 之前
, “时 诸 部 新附

,

文法 未 备
,

〔康〕

默 记 推析 《律》 意
,

论 决重轻
,

不差 毫 厘
。

摧 禁纲 者
,

人 人 自以 为不 冤 ” ‘, 。

立 法 之后
,

在

许 多情 况 下
,

也仍然 需 要 执 行 《唐 律》 中的规 定
。

会 同 二 年 ( 6 )
, “ 乙 室 大 王 坐 赋 调 不

·

3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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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,

以 禾 剑挞 背而释之 ” 18
。 “ 赋 调 不均 ,, 这是 辽初乙室部移居山 后地区

,

一部分 人并始从
事农 业 生 产之 后 才 出现 的 新问 题

,

故 在 “ 治 契 丹及 诸夷 之法 ” 中 没 有相 应 的规 定
,

而 只 能执
_

行 《唐 律》
。

《唐 律》 卷 13 《户 婚 》 : “ 诸 差 科赋 役 违法 及不 均 平
,

杖 六 十
。 ” 乙室大 王 所

受 处 罚
,

显 然 是 以 这一规 定 为 依 据 的
。

统 和 六 年 ( 98 8 ) “奚 王 筹 宁杀 无 罪 人李浩
,

所 司议 贵
,

请 贷其罪
,

令 出 钱 赡 浩 家
,

从 之 ” 19 。 “议 贵 ” 是 《唐 律》 中关 于 对权 贵犯罪 应 减 免处罚 的

规 定
,

为 tt, 又议 ” 之 一
: “ 议 者

,

原情 议罪
,

称定 刑之 律 而 不 正 决 之
。 ” 2 “ 统 和 十 二 年

( 9 9 4 )
,

圣 宗 又 诏 契丹 人 “ 犯 卜恶 者
,

依汉 律 ” 2 ‘ 。 “ 十 恶 ” 是 《唐 律》 卷 1 《名 例》 中开
列 的 “ 其数甚 恶 ” 的十 类 罪过

,

有 “ 谋反 ” 、 “ 谋大 逆 ” 、 “ 谋 叛
外 、 “ 恶 逆

” 、 “不 道 ” 、

“ 大不 敬 ” 、 “ 不 孝 ” 、 “ 不 睦 ” 、 “ 不 义 ” 和 “ 内乱 ” 。

关 于 惩 治 “ 十 恶 ” 的规定
,

其核
心在 于 维 护 封建秩 序

。

阿 保机 称 帝 前
,

契 丹 尚处 在 氏族 社会 末期
,

故 在 他们的传 统观 念 中是
没 有 所谓 “ 十 恶 ” 的

。

辽 朝 建 国后
,

在专 制皇 权 形 成 和巩 固 的 过 程 中
,

统 治 者 始 利 用 《唐

律》 中 有 关 “ 十 恶 ” 的 规定
,

镇压 契 丹 人 的反 抗 活 动
。

正 因为辽 朝 统 治 者在制 定 了 “ 治 契 丹

及诸夷 之 法 ” 后 仍 需 在 部族 中 继续 辅 之 以 推行 《唐律》 ,

所 以 统 和元 年 ( 9 8 3 )
,

圣 宗才 同意

枢 密 院 把南 京 所 进 《律 》 文译 成 契 丹 文 2 2 。

由 于 不 同 民 族 共处于 同 一 个政 权统 治 下
,

法 律上 经 常 要 处理 许 多彼此相 涉 的 问 题
。

辽 朝初

期
,

法 律上 的 民 族 间不平 等甚 为 严 重
。

圣 宗 以 后
,

立法 方面 似乎 曾力 求 改 变 这种 状 况
, “ 当

时 更 定法 令 凡 十数事
,

多合 人 心
,

其 用 刑 又 能 详 慎
。

先是
,

契丹 及 汉 人相 殴 致 死
,

其 法 轻重

不均
,

至是 一 等科 之 ” 3 2 。

但 是
,

统 治 者 的这 种 努 力
,

收 效 甚微
。 “契 丹颇遵 用 汉 仪

,

然 多

杂其 国 之 法
,

上 之 人 虽欲变 改
,

而 俗不 可 易 也 ” 2 ‘ 。

其礼 仪 如此
,

法 制 也同 样如此
。

契丹 人
在法 律 上 的 特权 地 位

,

很难 被 触 动
。

圣 宗 时 期
,

虽 有契丹 与汉 人 “一 等科之 ” 的规定
,

华契

丹人 侵 犯 汉 人正 当 权 益
,

仍 往 往受 到 袒 护
。 “ 敌八 哥 始 窃 蓟 州 王 令 谦 家 财

,

及 觉
,

以 刃 刺 令

谦
,

幸 不 死
。

有司 拟 以 盗 论
,

止 加 杖 罪 ” 2 ” 。

其实
,

依 《唐 律穷 卷19 《贼盗 》 ,

类 似 这 种
“先 盗后 强 ” ,

即 “ 先场 其 财
,

事 觉 之后
,

始加 威 力 ” ,

当 属 “ 强 盗 ” 。

依 律
: “ 其 持 杖

者
,

虽 不 得 财
,

流 三千 里 ; 五 匹
,

绞 ; 伤 人 者
,

斩 ” 。

敌 八哥 强 盗 伤 人
,

本应处斩
,

然 而 却

只 加杖 刑
。

这 显 然 在法 律 上 还是 存在不 平 等
。

针对 这 种情 况
,

兴 宗时 期 又 曾进 一 步 采 取 措

施 : “ 往 时 北 人杀 汉 人者 罚
,

汉 人杀 北 人者死
,

近 闻反 此 二法
,

欲悦 汉 人
。

汉 人 未 能 收 其
心

,

而 北 人亦 以 怒 矣
。 ” 2 6 。

看 来
,

矫枉 过 正
,

不 但无 助 于 解 决问题
,

反 倒 使 当时 的 社 会矛

盾 进一 步复 杂 化 了
。

宋 哲宗 元 佑四 年 ( 辽 道 宗 大 安五 年
,

公元1 0 8 9 年) 苏辙使辽
,

曾 就蕃 汉 法 律
关 系 问 题 做 过 调 查

,

回来 后 奏 报宋 廷
。

据 他 说
: “ 北朝 宽 契 丹

、

虐 燕 人
,

盖已 旧 矣
。

然 臣 等
访 闻 山 前诸 州 抵 候 公人

,

止 是 小 民 争斗 杀 伤 之 狱 则 有此 弊
。

至 于燕 人强 家 富族
,

似 不 至 如

此 ” 。 2 , 这 说 明
,

直至 道 宗 时 期
,

蕃 汉 法 律 平等 也 仅 仅 限 于 燕 京 地 区的 “强 家 富族 ” ,

一般
汉 族 人民 群 众

,

仍 不 免 要遭 受 民 族歧 视 和 民 族 压 迫
。

而且
,

归 根 到底
,

制 造 民 族 矛 盾 的还 是
辽 朝 统 治 阶级

,

因为 民族 矛盾往往 可 以被 他们 利 用 来 维 护 自己 的统 治
,

所 以
,

在 一 定 条 件

下
,

他 们的 法 律从 一个极 端转 向 另 一 个极 端
,

也就 毫不 奇怪 了
。

辽 朝 末年 曾发 生 这 样 的 情
况

: “ 天 柞怒 国 人 叛 己
,

命汉 儿 遇 契 丹 则 杀之
。

初
,

辽 制 契 丹 人 杀汉 儿 者 皆 不加 刑
。

至 是撼

其宿 愤
,

见 者必死
,

国中 骇乱
,

皆 莫 为 用 ” 。 2 “ 这 样 的事 实 表明
,

制造 民 族不平 等的统 治 者
,

不 管采 取 怎 样 的 措 施
,

也 只 能 加剧 民族 矛盾
。

统治 者 为 了 更有 效 地 行 使统 治权 力
,

在某 些情 况 下 也 会 采取 一 些 措施 来调 整 民 族 关 系
,

这 些 措 施究 竟 能 否奏 效
,

归根 结 底还 是受 社会基 础对 上 层 建 筑的 影响这 个规律 制约 的
。

法 制
是 上 层 建 筑

,

契 丹统 治 者要 统 一法 律
,

把 《律 》
、

《令 》 推行 到 契 丹 民 族 中去
,

只能 根据游
牧 民 族 的 社会 实 际 情况 加 以变 通

,

才 能 行 得 通
,

机械 照搬 是不 行 的
。

那时 辽 朝 统 治 者 当然 是



不 懂得这 一道 理 的
。

所 以
, 《律 》

、

《令 》 的 推行都 经 过 了 反 覆 曲 折 的 过 程
。

例 如 “ 缘坐 ”

( 即连坐) 之法 的 实行 过程就 是这样 的
。

《唐 律 》 卷 17 《盗 贼 》 载
: “ 诸 谋反 及 大 逆 者

,

皆

斩
,

父 子年 十 六 以 上 皆 绞
,

十 五 以 下及 母 女
、

妻 妾
、

祖 孙
、

兄 弟
、

姊妹 若部 曲
、

资 财
、

田 宅

并没 官
,

男夫 年八 十 及 笃疾
、

妇 人 年 六 十 及 废 疾者并免 ; 伯叔 父
、

兄 弟之 子 皆 流 三 千里
,

不

限籍之 同 异
。 ” 这 种 “缘 坐 ” 本 来是 以 汉 族 的 宗 法 制 家庭 关 系 为基 础 的

,

这 种 家 庭 关 系最 重

男系血统
。

然 而 北 方游 牧 民 族 却 并 非如 此
。

例 如 与契 丹 同 属 “东 胡 ” 的 乌桓
, “ 怒 则 杀 父

兄
,

而终 害其母
·

” 一其 自杀父 兄 则 无 罪 29 ” 。

在 这 种 情 况 下
,

实 行 “ 缘坐 ” ,

自然 要 遭 到 普

遍反 对
。

但 是
,

在契 丹 族中
,

对 此 却经 历 了 一 个 由反 对
、

抵 制 到接 受 的 变 化 过 程
。

《辽 史 》

卷45 《百 官志
.

北面 著帐 官 》 载
: “ 遥 荤痕德 荃 可 汗 以 蒲 古 只 等三 族 害于 越室 鲁

,

家 属没 入

瓦 里
。

应天 皇太后 知 国 政
,

析 出之
,

以 为 著 帐 郎君
、

娘 子
,

每 送 矜 恤
。

世 宗 悉 免 之
。

其后 内

族
、

外戚及 世官 之 家 犯 罪 者
,

皆 没 人 瓦 里
。 ” 这 种 与连 坐 密 切 相 关 的籍 没

,

初 行 之 于 遥 晕痕

德 茧 可 汗
,

其 后
,

应 天 皇太 后 及 世宗 时都 曾加 以 纠正
,

但仍 继 续 推 行
。

直至 圣 宗时
,

才 明

令废 除连 坐
。

据 《辽史 》 卷 79 《耶 律阿 没 里 传 》 载
: “ 先 是

,

叛 逆 之家
,

兄 弟 不 知 情 者 亦 连

坐
。

阿 没 里 谏 日 : ‘

夫 兄 弟 虽 日 同 胞
,

赋 性 各 异
,

一 行 逆 谋
,

虽 不 与 知
,

辄坐 以 法
,

是 刑 及

无 罪持
。

自今
,

虽 同 居 兄 弟
,

不 知 情者 免连 坐
。 ’ 〔承天 〕太后 嘉 纳

,

著为令
。 ” “ 连 坐 ” 这

种 酷 法
,

在 中原
,

自秦 唐 历代 皆 行 之 不 废
,

然 而
,

行之 于 契 丹
,

其 统 治阶 级 内部 对此 却 屡 生

异议
。

这 正 是 由 于契丹 族与 汉 族社 会发 展 状 况 有所 不 同 的 缘故
。

但 承天 太 后 既 已 诏 令 免 连 坐

之 后
,

此 后连 坐
、

籍 没却 仍 旧 行 之
。

大 康 三年 ( 10 77 )
,

奸 臣 耶 律 乙 辛诬 告 萧速 撒 等谋 废 道 宗

而 拥 立 太子
,

于是 道 宗 “ 杀速 撒 等诸 子
,

籍 其 家 ” 3 。 。

此 次
,

共 杀 挞 不 野
、

撒 刺 等 35 人
,

“ 又 杀速 撒 等诸子 ; 其幼 稚 及 妇 女
、

奴 脾
、

家 产 皆籍 没 之
,

或分 赐 群 臣” 3 1 。

诸如 连 坐
、

籍没 等个别 的 法 律 规定
,

虽 屡 遭反 对
,

但仍 得 以 在契丹 族中 推 行
,

这 正 是 契

丹 族本 身汉 化
、

封 建 化 的 过 程正 在进 行 中 的 反 映
。

然 而
,

他 们 与汉族 的 民 族 差 别 毕 竟仍 然 存

在
,

如果不 顾及 这 一基 本事 实
,

完全 取 消 法 制 方面 的 特 殊 性而 强 求 统 一
,

也 是 行 不 通 的
。

辽

道 宗就 曾经 进 行 过 这 种不 成功 的 尝试
,

据 《辽史 》 卷62 《刑 法 志》载
:

,’t 成 雍〕六 年
,

帝 以 契
丹

、

汉 人风 俗 不 同
,

国 法 不 可 异 施
,

于 是命 惕 隐 苏
、

枢 密 史 乙 辛 等更 定 《条 制》
。

凡 合 于

《律 》
、

《令 》 者
,

具 载 之 ; 其不 合 者
,

别 存 之 “
一 条约 既 繁

,

典者不 能 编 习
,

愚 民 莫 知 所

避
,

犯 法 者 众
,

吏 得 因 缘为 奸
。

故 〔大 安〕五 年 诏 曰 : ‘

法 者 所 以 示民 信 致 国治
。

简 易 如 天 地
,

不 戒如 四 时
,

使 民 可 避而不 可 犯
。

比命 有 司
,

纂 修刑 法
,

然 不 能 明体 肤意
,

多 作 条 目
,

以 周

民于罪
,

肤 甚不 取
。

自今 复用 旧 法
,

余 悉 除之
。 ’ ” 道 宗 致 力 于 统 一 辽朝 法 律

,

经 二 十 余
年

,

最后 终 于 宣 告 失 败
。

这 一历 史 教 训 充分 说明 了
:

在刑 法 制度 问 题 上
,

不顾 民 族差 别 仍 然

存 在 的社会 实际 状 况
,

强 求 统 一
,

必 不 成 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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